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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规范公司住所(经营场所)

登记管理的通知

：

为落实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 (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令第 95号 )关于公司住所 (经营场所 )登记的相关规定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《山西省市场主体住所 (经 营场所 )登记管理办法》, 自

2025年 3月 10日起， 我省登记的公司及分公司 (以下统称 “公

司”) 申请住所 (经 营场所 )登记时，不再适用住所自主申报承

诺制， 应当提交合法使用证明。其他经营主体申请住所(经营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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